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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2016年10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
一批，试行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清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清单》列明了一批在中国境内互联网领域涉及的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市
场准入事项，共36项，其中，禁止准入类6项，限制准入类30项。

该《清单》涉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七大行业。其中禁止准入类主要包括：禁止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
信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非法集资等；限制准入类主要包括：从事网络
出版服务、从事网约车经营、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依托互联网开展金融活动等，需取得相应许可证或进行相应备案。具体内
容请您点击此处进行查阅。

*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曾于今年3月发布了发改经体[2016]442号文，印发了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列
明了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共328项，其中包
括：禁止准入类96项、限制准入类232项。《草案》已先行在天津、上海、福建、
广东四个省、直辖市进行试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四月）了解详情。

** 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不仅需要遵从《草案》，同时还需按《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的规定执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收周报》第三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和第三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了解详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征求对《互联网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试行版）》意见的
函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互联网行业
相关企业：互联网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gjss.ndrc.gov.cn/gjsgz/201610/t20161021_82345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9.html
http://gjss.ndrc.gov.cn/gjsgz/201610/t20161021_823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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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引导进出口企业、单位守法自律，保障海关统一执法，提升通关便利化
水平，海关总署决定开展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工作，并于2016年10月29日发
布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2号公告。

试点范围包括在全国口岸进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
“《税则》”）第80、81、82章商品，以及在上海、北京、宁波口岸进口的
《税则》第84、85、90章商品，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其中《税则》第84、
85、90章商品的试点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2号（海关总署决定开
展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工作）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6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关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自主申报、
自行缴税
(自报自
缴）

• 进出口企业、单位在办理海关预录入时，应当如实、规范填报
报关单各项目，利用预录入系统的海关计税（费）服务工具计
算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并对系统显示的税费计算结果进行确认，
连同报关单预录入内容一并提交海关。

• 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收到海关通关系统发送的回执后，自行办
理相关税费缴纳手续；需要纸质税款缴款书的，可到申报地海
关现场打印，该纸质税款缴款书上注明“自报自缴”字样，属
于缴税凭证，不具有海关行政决定属性。

税收要素
审核后置

• 货物放行后，海关对进出口企业、单位申报的价格、归类、原
产地等税收要素进行抽查审核；特殊情况下，海关实施放行前
的税收要素审核。

• 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
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经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的，海关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主动披露并补缴税款的，海关可以减
免滞纳金。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七月）及《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八期, 二零一六年十月 ）曾提及，2016年7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令
第670号，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以下简称“《稽
查条例》”）。随后的2016年9月26日，海关总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海关总署第230号令，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对《稽查条例》在操作实施层面的诸多问题予以明确和细化，具有
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新《稽查条例》的配套规定，于11月1日实施。

为便于《实施办法》的执行和操作，海关总署于2016年10月28号发布2016年第
61号公告，将该办法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书予以公布，自2016年11月1日起
施行。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1号（关于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所涉
及法律文书格式的公告）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6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1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62号公告中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变化及其影响，您可以通过点
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海关开展进口货物的自报自缴试点工作》（第三十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此次改革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取消前置审批（如企业设立程序）、积极运用大数据
进行税收征管等方面的改革一致。关于具体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
税务周报》第九期，二零一六年三月和第二十期，二零一六年六月了解详情。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26206.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26177.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0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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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施办法》的主要变化以及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
关深入分析：

 《中国税务快讯：海关总署发布新<稽查条例实施办法>，企业应及时把握
关键内容》（第二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为进一步加强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2016年10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2016年第67号公告，明确了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重点大企业集团（以下简称
“全国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纳税申报时附报财务会计报表有关事项，该公
告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 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应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时附报本级财
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附报的其他纳税资料，境外成
员企业可暂不附报。年度终了，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附报本级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附报的其他纳税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全国千户集团及其成
员企业纳税申报时附报财务会计报表有关事项
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67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6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全国千户集团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10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等40个中央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
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实施守信联合激励。

《合作备忘录》规定了联合激励对象、实施方式、动态管理、激励措施及其他相
关事宜等，激励措施主要有：绿色通道类措施，减少查验、抽查类措施，优先类
措施，简化手续、缩短时间类措施，重要参考类措施，改革试点类措施等。

目前，全国海关共有高级认证企业3500余家，数量仅占有进出口业务企业总数的
1%，但企业进出口值和纳税额占到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另外，海关总署还正在
与各部门协同推进对进出口领域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相关合作备忘录有望于年
底前签署实施。

* 关于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相关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海关出台新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 此前，29个部门已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
的合作备忘录》，对税务机关公告发布的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在项目审批服务、
税收服务、财政资金使用、进出口等18个领域实施41项守信联合激励措施。详细
内容请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进行阅读。

*** 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还未发布《合作备忘录》的全文，我
们会及时持续跟进。

40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
施守信联合激励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alert-29-the-new-measures-for-implementation-of-the-customs-audit-regulations.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36023/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4/11/china-tax-alert-1411-28-provisional-measures-on-credit-management-of-enterprise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1/content_5127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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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应
在每年5月31日前附报上一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

• 全国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应附报的财务会计报表，是指按照企业所适用的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附注等。原则上，所有资料应
以电子形式附报。企业编制的原始财务会计报表与税务机关核心征管系统中
报表格式不一致的，应将原始财务会计报表以EXCEL表格式，作为附件一并
附报。企业应确保报送的财务会计报表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

*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扎实推进大企业税收服务与管理改革的具体内容，您可以点
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
军与马来西亚财政部秘书长阿卜杜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税收协定的换函》（以下简称“《换函》”）。

1985年11月23日，中马曾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对所
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而《换函》的签署，将进一步明确中马
税收协定减免税待遇有关事宜，将有效降低两国跨境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及融资成
本，促进中马双边投资和经贸发展。

*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还未发布《换函》的全文，我们会及时持续跟进。

中马签订税收协定换函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八月）曾提及，2016年8月
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税总函[2016]389号文，明确要求各地税务机关一律不
得超越规定的范围，向纳税人收取鉴证报告。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
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还曾提及，2016年9月26日，海关总署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明确了，海关实施稽查时，可以委托会计
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具备会计、税务等相关资质和能力的专业机构，
就相关问题作出专业结论。

为促进税务师行业业务转型升级，指导税务师事务所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鉴证业
务向纳税申报全程代理业务和为纳税人出具纳税申报咨询意见业务转型，积极拓
展协助海关稽查业务，2016年10月31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发布中税协发
[2016]056号文，公布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代理业务规则（试行）》和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准备咨询业务规则（试行）》、《海关委托协助稽查
业务规则（试行）》三项职业规则。

此次发布的执业规则是依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的政策规定及海关引入社会
中介机构协助稽查工作的操作规范，进一步明确了执业属性和业务流程，以及委
托和受托双方的法律责任和风险界定。规则同时提供了纳税申报代理和纳税申报
准备咨询合同、纳税调整报告范本和申报准备咨询意见书，以及海关委托协助稽
查业务协议书和海关稽查专项审计报告范本。

《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代理业
务规则>等三项执业规则的通知》

文号：中税协发[2016]05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税务师行业
相关企业：税务师事务所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3105/part/1153109.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336115/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www.cctaa.cn/zczd/zxwj/2016-10-31/CCON1690000001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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